
 

 

 

永政办发〔2010〕114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县监察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关于开展强农

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 

通  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县监察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制定的《关于开展强农惠农

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七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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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的

实施方案 

县财政局  县监察局  县审计局 

 

为解决强农惠农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建立健全

资金安全有效使用的长效机制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

发省财政厅省监察厅省纠风办省审计厅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

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明电〔2010〕

10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在全县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

项清理和检查工作（以下简称专项清查工作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以科学发展观位指导，以维护人民群众根

本利益为出发点，以促进强农惠农政策落实为着力点，以强农惠

农专项资金清理、纠正和查处违规违纪问题、保障资金管理使用

安全为重点，通过开展专项清查，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

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使政策制度设计更加完善、部门管理

职责更加明晰、资金监管体系更加完备、资金统筹安排更加合理、

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显著、人民群众更加满意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1、分级负责，分口把关。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实行

县、乡（镇）分级负责、各相关涉农部门分口把关的机制。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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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责任制，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。 

2、全面推进，突出重点。既要对各级财政安排的各项强农

惠农资金进行全面清查，又要突出重点，着重清查资金规模较大、

涉及面广、农民群众关心、社会各界关注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

况。 

3、统筹分工，协调配合。建立专项清查工作组织保障机制，

成立相应工作机构，统筹组织专项清查工作，各有关部门和单位

落实分工，相互配合，协调推进专项清查工作顺利开展。 

4、标本兼治，纠建并举。认真查找当前强农惠农资金使用

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既要解决当前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

的利益问题，又要切实解决强农惠农工作中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

的突出问题，着力建立健全监管体制和机制，确保强农惠农政策

的有效落实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。 

二、范围和内容 

（一）清查范围。此次专项清查的范围包括省、市、县安排

和使用强农惠农资金的部门和单位，主要包括农办、发改（粮食）、

经贸、教育、科技、民宗、民政、财政、人劳社保、规划建设、

国土、交通、水利、农业、林业、文化、卫生、环保、房管、供

销、移民、畜牧、能源、人民银行等部门。  

（二）清查内容。 

1.清理。各有关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强农惠农资金安排使

用情况进行全面清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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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检查。主要检查 2007-2009 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“三

农”的各项资金（包括基建投资用于“三农”的支出）使用管理

情况。检查重点为：一是涉农补贴资金，如农作物良种补贴、农

机具购置补贴、粮食直补、农资综合直补、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

补贴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、农村住房保险保费补贴、早稻订单奖

励资金；二是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，如农村“水、路、

电、气、房”等资金，重点包括农田水利资金、农村饮水安全工

程、农村公路改造资金、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专项资金；三是

农村社会事业投入，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、新型农村社会养

老保险补助、财政扶贫资金（下山脱贫专项资金）、农民健康体

检资金、农村医疗救助资金、领雁工程资金、书香校园资金、农

村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资金、农村计划生育奖励资金、文化大省（农

村基层文化）资金；四是其他重点专项资金，如新增建设用地土

地有偿使用费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收入、被征地农民

补偿费用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

金、农业救灾资金、农业贷款风险补偿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

费用补贴、供销社扶持资金、村级组织运转补助费、村干部基本

报酬补助费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补助费等。 

特别要注意检查和纠正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

题，主要是：管理制度是否完善，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资金是否及

时足额拨付到户，是否存在多头申报、虚报冒领、套取资金的问

题，是否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的问题，是否存在滞留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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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使用效率较低的问题，财政预算安排的强农惠农资金相关账户

设置和资金划转存在的问题，违反制度规定的其他问题等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此次专项清查工作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

自 2010 年 6 月开始至 2010 年底结束，分四个阶段。 

（一）部署启动阶段（6 月下旬-7 月上旬） 

由县政府牵头，县财政局、县监察局（纠风办）、县审计局、

县发改局（粮食局）、县教育局、县科技局、县民政局、县人事

劳动社保局、县国土资源局、县环保局、县交通局、县房管局、

规划建设局、县农办（扶贫办）、县水利局、县农业局、县林业

局、县经贸局、县民宗局、县文化局、县卫生局、县供销社、县

移民办、县畜牧局、县能源办、人行永嘉县支行等部门参加，成

立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县领导小

组）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部署启动专项清查工作。县领导小组

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县财政局），负责日常具体工作。各乡镇、部

门要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确定专人，确

保本次专项清查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。 

（二）自查自纠阶段（7 月上旬-7 月 31 日） 

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专项清查的内容、范围和要求开展

自查自纠。主要工作包括：一是梳理强农惠农资金项目。按照省

级领导小组统一设计的表格填报。二是积极开展“回头看”。对

以前财政部驻浙专员办及纪委、审计、财政监督、绩效评价等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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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中发现的问题分类梳理，并逐项检查后续整改落实情况。对未

及时纠正整改的问题，应采取切实行之有效的手段予以坚决纠

正。三是认真排查解决新问题。要从制度政策落实、项目申报审

批、资金下达、拨付和使用等环节，对各项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

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对发现的问题，能立即纠正的要立即纠正；

对当前立即纠正有困难的问题要落实整改责任，制定详细整改计

划，限期整改。四是健全完善制度。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，要深

入分析原因，着眼于强农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强农惠农资金效

益的最大发挥，着力健全监管机制，完善监管制度。 

（三）县级重点检查阶段（8月上中旬） 

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自查自纠情况，

制定重点检查方案，确定重点检查的部门、乡镇。对县级部门的

重点检查，由县财政局、监察局、审计局联合开展，重点检查面

达到县级部门 50％以上；对乡镇的重点检查，按照资金类别、

自查自纠开展情况由县领导小组另行组织。 

（四）迎接省、部级检查阶段（8 月下旬-9 月 30 日） 

根据省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片负责的原则，做好迎接财政

部、省厅对我县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的重点检查。 

（五）整改总结阶段 

各乡镇、县各有关部门根据自查自纠情况和县级重点检查、

省部级抽查的反馈意见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。县各有关部门

于 9 月 25 日前将专项清查工作总结报县领导小组，以便汇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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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部门、各乡镇要高度重视，切

实加强对专项清查工作的领导。县领导小组对各乡镇和相关部门

的清查工作将及时进行指导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

题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健全工作机制。专项清查工作实行领导小组统一领导，

财政部门综合协调，相关部门各司其责、分片负责的工作机制。

一是统一领导机制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主动加强与各有关部

门、各乡镇的沟通和联系，及时研究明确专项清查工作的有关政

策规定和工作要求，加强各环节工作的指导、协调、督促。二是

协调配合机制。各成员单位在清查工作中遇到与其他部门和单位

相关的问题，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和单位通报，需要解决的，相关

部门和单位应积极予以解决。三是定期通报机制。县领导小组成

员单位要主动收集、整理分管片区专项清查工作的有关情况和信

息，并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向各成员

单位通报工作进展情况，重要事项应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。各成

员单位要及时将清查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向县领导小组

办公室报告。 

（三）严厉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对

自查和重点检查阶段发现的问题，要加大查办力度，既要认真组

织整改，又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对于违规违纪的，要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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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党政纪处理；对于涉嫌犯罪的，要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要认真

做好举报受理工作，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（财政

67229455、监察 67223061、审计 67222185），举报信箱

（yonjiajiufeng@163.com），建立举报登记和查处督办制度，指

定专人负责，做到举报件件有交待、事事有着落。要严格执行信

访举报保密制度，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。 

（四）推进强农惠农资金监管制度创新。通过专项清查，一

方面要总结提炼各乡镇各部门的好经验、好做法并进行推广。另

一方面要全面查找强农惠农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深入分

析原因，研究创新科学管理强农惠农资金的制度、体制、机制，

促进建立强农惠农资金监管的长效机制。 

（五）加强信息交流和宣传工作。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和各

专项清查工作机构通过各种渠道，多形式、多角度地宣传专项清

查工作。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典型案例予以曝光，以起到警示

教育作用。要通过编发工作简报等方式，及时通报专项清查工作

进展情况。 

 

附件：1.永嘉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

室人员名单 

2.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情况统计表 

3.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情况统计表填表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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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永嘉县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领导小组 

及办公室人员名单 

 

组  长：胡宝锋              

副组长：徐朝新             县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胡国强   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        季健中             县监察局 

        郑秀聪             县审计局 

成  员：周凌力             县农办 

        王  健             县发展和改革局（粮食局） 

朱海峰             县经贸局 

陈益杰             县教育局 

黄少林             县科技局 

郑永练            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

        吕川云             县民政局 

        徐忠诚   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        张文广             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邵永吉             县规划建设局 

        陈亚忠             县国土资源局 

        郑  锋             县交通局 

周雪梅             县水利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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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金连顺             县农业局 

        王长江             县林业局 

        陈雪明             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

周启德             县卫生局 

虞秀建             县环保局 

周耀东             县房管局 

邵亦军            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

汪益新             县移民办 

金连顺             县畜牧局 

黄  楠             县能源办 

        金  毅             人行永嘉县支行 

办公室主任：徐忠诚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副  主  任：麻炳彪          县纪委 

胡兆碎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林剑英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刘  胜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戴国承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叶强忠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胡国毅          县财政局 

胡小罗          县审计局 

办公室成员：金祥滔          县农办 

金  一          县发展和改革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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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晓芬          县经贸局 

邹文明          县教育局 

谢云富          县科技局 

朱立仁          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

周小巧          县民政局 

刘  华          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 

黄振昭          县规划建设局 

潘爱玲          县国土资源局 

邵  瑞          县交通局 

郑文楼          县水利局 

黄存鹏          县农业局 

胡兴方          县林业局 

徐  俊          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

陈春英          县卫生局 

汪鹏程          县环保局 

王树理          县房管局 

杨欢垠          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

陈王友          县移民办 

徐列夫          县畜牧局 

徐杰杰          县能源办 

   戴成飞          人行永嘉县支行 

 


